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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STEM領域
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申請作業須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綜合說明

1、 申請作業　　
（1） 申請及補助對象：本部主管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國防部及內政部主管之軍警校院(以下簡稱學校)。
（2） 主持人資格：
1. 計畫主持人應備資格如下，擇一即可：
(1) 近3年曾參與或執行本部或各部會相關計畫、企業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或技術移轉案。本部或各部會相關競爭型計畫及產學合作培育計畫，例如本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科技部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等計畫。
(2) 具備近3年產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者。
2. 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至少1人為STEM領域。
3. 計畫主持人申請以1案為限。

4. 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應為同校。
5. 計畫主持人當年成果報告未通過者，須至次年方得申請。
6. 向本部提出計畫申請時，學校應詳實確認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資格是否符合前述規定。

（3） 申請方式：
學校應於規定時間內於線上申請系統填寫計畫內容，學校承辦人與計畫主持人可分別申請帳號並登入系統，填寫說明詳見： http://stem.nycu.edu.tw。
（4） 其他注意事項：
1. 經本部核定高教深耕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不得為計畫主持人。
2. 學校應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每校以申請5案為限，且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申請以1案為限。
3. 學校每一申請案須與1家以上之企業在STEM領域進行合作，並簽訂合作契約。計畫申請時檢附與合作企業簽訂之書面合作契約(或合作備忘錄)，上傳於線上申請系統；申請時未能簽訂正式書面合作契約者，應於計畫核定後完成正式簽約。
4. 學校應於本部公告申請時間內，依公告之方式向本部提出申請；逾時提出、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5. 學校應以校為單位統一檢附計畫書（計畫主持人應簽名或蓋章）及相關文件紙本一式1份（含電子檔PDF及ODT光碟），並依規定時間內以公文函報（依公文所載日期為準）本部，逾時提出、資料不全或資格條件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6. 計畫書正文至多30頁（不含封面、目次及附件），A4大小，14號字。
2、 審查作業
（1） 初審：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依學校所提計畫進行線上審查。 

複審：由本部召開複審會議，學校進行簡報。
（2） 審查項目：
1. 課程規劃面：
(1) 學校在STEM領域課程規劃原則、課程設計與特色、必選修課程、跨領域修習方式等。
(2) 鼓勵非STEM領域學生(包括學士、碩士或博士等學制班別)參與STEM領域機制。
(3) 學校與高級中等學校於STEM領域之教育合作模式。
2. 師資配置面:STEM領域及非STEM教研人員投入STEM領域研究之機制。
3. 產業合作面:學校與合作企業在STEM領域之共同培育人才及產學合作機制，包括與高級中等學校之教育合作、資源投入、共同指導學生完成實務專題製作或產學合作研發計畫、產學合作欲解決之產業課題等。
4. 行政配套面:學校總體創新研發之配合方式、校外資源結合機制與合作企業投入之教學、研究人力及資源。
5. 女性支持面：學校與合作企業提供女性教研人員及女學生投入科研、深化STEM領域學習與研究之友善環境及支持系統，包括增聘研究助理、給予獎學金或其他至產業深造學習機會、多元職涯發展之就業輔導等。
6. 辦理績效面：預期達成之教學與研究績效、人才培育之量化與質化指標、分年目標及自訂績效評估基準。 

7. 其他：得提高本計畫執行成效之相關措施說明。

3、 經費補助
  補助經費包括經常門及資本門。
4、 其他
詳細規定請參閱附錄1「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作業要點」。

5、 本計畫聯絡窗口
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洪麗雅專員、廖柔黌專員(02-25700202 #322 #323)，電子信箱：stem@nycu.edu.tw。
附錄1、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有效連結大專校院研發能量及產業資源，鼓勵STEM領域與跨領域之學生及教研人員投入STEM領域研究，並加強建立女性友善學習研發環境，培育產業發展所需之研發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對象及計畫主持人應具備資格：
（一）申請對象：本部主管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國防部及內政部主管之軍警校院(以下簡稱學校)。
（二）計畫主持人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近三年曾參與或執行本部或各部會相關計畫、企業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或技術移轉案者。
2、具備近三年產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者。
    經本部核定高教深耕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不得為前項第二款之計畫主持人。
三、申請作業：

（一）學校應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每校以申請五案為限，且每一計畫主持人以申請一案為限。
（二）學校每一申請案須與一家以上之企業在STEM領域進行合作，並簽訂合作契約。
（三）學校應於本部公告申請時間內，依公告之方式向本部提出申請；逾時提出、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四、計畫期程：學校辦理本計畫，執行期程至多三年，分年執行，自當年度八月一日起至次年度七月三十一日止。

五、計畫內容： 
（一）課程規劃面:
1. 學校在STEM領域課程規劃原則、課程設計與特色、必選修課程、跨領域修習方式等。
2. 鼓勵非STEM領域學生(包括學士、碩士或博士等學制班別)參與STEM領域機制。
3. 學校與高級中等學校於STEM領域之教育合作模式。
（二）師資配置面:STEM領域及非STEM教研人員投入STEM領域研究之機制。
（三）產業合作面: 學校與合作企業在STEM領域之共同培育人才及產學合作機制，包括與高級中等學校之教育合作、資源投入、共同指導學生完成實務專題製作或產學合作研發計畫、產學合作欲解決之產業課題等。
（四）行政配套面:學校總體創新研發之配合方式、校外資源結合機制與合作企業投入之教學、研究人力及資源。
（五）女性支持面：學校與合作企業提供女性教研人員及女學生投入科研、深化STEM領域學習與研究之友善環境及支持系統，包括增聘研究助理、給予獎學金或其他至產業深造學習機會、多元職涯發展之就業輔導等。

（六）辦理績效面：預期達成之教學與研究績效、人才培育之量化與質化指標、分年目標及自訂績效評估基準。 

（七）其他：得提高本計畫執行成效之相  關措施說明。
六、審查作業：由本部組成審查小組，依學校所提計畫進行審查。
七、經費補助原則：
（一）經審查通過者，每案每年由學校主管機關最高全額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三百萬元，並得就支持女性教研人員及培育女學生之規劃及參與情形，每案每年最高加碼補助一百萬元，加碼補助經費應支用於支持女性教研人員之教學研究與獎勵女學生之學習及鼓勵投入STEM領域就業輔導。
（二）本補助得編列業務費及人事費。
（三）補助經費包括經常門及資本門。
八、成效考核：
（一）獲補助學校應於當年度五月三十一日前提出年度成果報告及下一年度之申請計畫予本部辦理績效考核，並依考核結果減列或終止次年度經費補助。
（二）本計畫績效考核項目如下：
1.質化成效：
（1）學校與合作企業在STEM領域人才培育及創新研發規劃成效。
（2）學校與合作企業鼓勵女學生投入STEM領域學習研究與就業輔導、支持女性教研人員深化科研能量之成效。
（3）學校建立產學合作基礎環境，例如透過各種智慧財產管理之推廣、對社會及產業發展之重要影響等。
（4）學校強化外部產業資源結合，例如建立校內創新研發資源投入機制、企業資源投入情形等。
（5）學校及合作企業與高級中等學校在STEM領域教育合作成效。
2.量化成效：
（1）參與計畫之學生，每案每年應至少八人，其中女學生至少二人；非STEM領域學生至少二人。
（2）每案每年應至少完成一案產業實務專題報告、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或論文發表，並應至少有一名女學生參與。
（3）計畫研發成果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合計達本部補助金額二分之一以上。
（4）學校及合作企業與高級中等學校合作辦理至少二場STEM領域相關教育合作交流活動或科研合作計畫案；參與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至少十人次。
（三）各主管機關得視需要進行實地訪視，以瞭解實際推動情況。
九、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補助經費採分年撥付，其餘有關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依學校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二）經核定補助之學校，應於審查結果公布日起一個月內，檢送相關請款文件送學校主管機關申請補助經費。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補助額度經核定後，不得追加總體計畫所涉其他費用。
（二）本部主管之學校所提計畫內容項目已接受本部相關計畫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補助；有重複補助情形，應予追繳全部計畫補助經費。
（三）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或審查小組決議辦理。
 附錄2、學校申請計畫清單參考格式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
學校申請計畫清單
	學校名稱
	

	學校聯絡人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申請總件數
	計畫申請總件數（至多5件）

	申請計畫明細

	計畫1
	計畫名稱
	

	
	領域類別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通訊科技     
□工程、製造及營建(一般大學)
□工程、製造及營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2
	計畫名稱
	

	
	領域類別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通訊科技     

□工程、製造及營建(一般大學)

□工程、製造及營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3
	計畫名稱
	

	
	領域類別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通訊科技     

□工程、製造及營建(一般大學)

□工程、製造及營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4
	計畫名稱
	

	
	領域類別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通訊科技     

□工程、製造及營建(一般大學)

□工程、製造及營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5
	計畫名稱
	

	
	領域類別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通訊科技     

□工程、製造及營建(一般大學)

□工程、製造及營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計畫聯絡人
	姓名：

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信箱：
	職稱：


附錄3、計畫書參考格式（請於線上系統填寫）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申請書

計畫名稱：

申請學校/系所：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通訊科技
□工程、製造及營建(一般大學)

□工程、製造及營建(科技大學)
※計畫書參考格式可於計畫網站下載：http://stem.nycu.edu.tw/。
※建議計畫主持人可先行下載計畫書參考格式，逕行撰寫計畫內容、準備相關文件資訊，俟學校推薦後，以學校Email作為系統網站之註冊帳號，登入系統後複製填寫，以節省作業時間。
一、計畫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申請學校/系所
	

	計畫類別
	█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

	領域類別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    

□資通訊科技     

□工程、製造及營建(一般大學)

□工程、製造及營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姓名：
	單位及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協同主持人
	姓名：
	單位及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聯絡人
	姓名：
	單位及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期程
	自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

	計畫摘要（300字以內）

	


計畫主持人簽章：                 日期：      （系統自動帶出）                    

二、計畫主持人資格檢核表
	序號
	項目
	符合

	1.

(擇一)
	近3年曾參與或執行之本部或各部會相關計畫、企業出資之產學合作計畫、或技術移轉案。
	□

	
	近3年產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

	2.
	非本部核定高教深耕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

	3.
	非己獲本部109年度補助執行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

	4.
	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至少1人為STEM領域。
	□

	5.
	計畫主持人僅申請1案。
	□

	6.
	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為同校。
	□

	7.
	計畫主持人當年成果報告未通過者，須至次年方得申請。
	□


□計畫主持人聲明：本人符合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作業要點第二條之各項資格，若有不實，同意放棄本計畫之申請。
四、計畫內容（以中文依序羅列撰寫）：

為落實本計畫鼓勵教研人員及學生投入STEM領域研究，學校應提出積極促進STEM領域與跨領域相關系院所加強與產業鏈結之具體策略及作法，並針對女學生與女性教研人員規劃友善之學習研究環境及支持系統，協助投入科學研究、技術創新或就業，以確實吸引STEM領域及非STEM領域教研人員及學生之參與；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1） 課程規劃面：學校在STEM領域及非STEM領域對於如何吸引學生參與並引發興趣，在課程規劃與設計上之培育機制，請分別說明：
1. 學校在STEM領域課程規劃原則、課程設計與特色、必選修課程、跨領域修習方式等。

2. 鼓勵非STEM領域學生(包括學士、碩士或博士等學制班別)參與STEM領域機制。
3. 學校與高級中等學校於STEM領域之教育合作模式。
（2） 師資配置面：學校在STEM領域及非STEM教研人員投入STEM領域研究之機制規劃，請分別說明：
1. 學校對於鼓勵或協助校內老師跨領域合作之機制及規劃等。
2. 學校在STEM領域及非STEM對於教研人員所提供之支持與配套措施，例如實驗室配置、學研計畫補助及其行政協助等。
3. 其他。

（3） 產業合作面：學校與合作企業在STEM領域之共同培育人才及產學合作機制，包括與高級中等學校之教育合作、資源投入、共同指導學生完成實務專題製作或產學合作研發計畫、產學合作欲解決之產業課題等，請分別說明：
1. 學校、合作企業與本計畫團隊之角色說明，包括創新研發規劃、施行策略及產業課題等。
2. 學校端及企業端所給予本計畫之總體規劃與支持。
3. 其他。

（4） 行政配套面：學校總體創新研發之配合方式及校外資源結合機制及合作企業投入之教學、研究人力與資源，請分別說明：
1. 學校所投入之校內教育資源及校外資源及其相應之機制。
2. 本計畫執行之學校行政協助事項說明，例如單一窗口等。
3. 其他。

（5） 女性支持面：學校應提供協助女性教研人員及女學生(包括STEM領域及非STEM領域)投入科研、深化STEM領域學習與研究之友善環境與支持系統，請分別說明：
1. 學校整體所提供之友善環境與支持系統，包括增聘研究助理、給予獎學金或其他至產業深造學習機會、多元職涯發展之就業輔導、獎勵措施、法規鬆綁等。
2. 對於計畫團隊成員之加碼補助經費應用規劃等。
3. 其他。
（6） 辦理績效面：預期達成之教學、研究績效與人才培育之量化及質化指標、分年目標及自訂績效評估基準。（填寫說明：請整體說明質量化績效，包括分年目標及自訂績效評估基準）
1. 質化成效

(1) 學校與合作企業在STEM領域人才培育及創新研發規劃成效。

(2) 學校鼓勵女學生(包括STEM領域及非STEM領域)投入STEM領域學習研究與就業輔導、支持女性教研人員深化科研能量之成效。

(3) 學校建立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如透過各種智慧財產管理之推廣、對社會及產業發展之重要影響等。

(4) 學校強化外部產業資源結合，如建立校內創新研發資源投入機制、企業資源投入情形等。
(5) 學校及合作企業與高級中等學校在STEM領域教育合作成效。
2. 量化成效

(1) 參與計畫之學生（應包括STEM領域及非STEM領域兩者），每案每年應至少8人，其中女學生至少為2人。下表統計數字。請依實際／預計參與本計畫學生數填寫，並應與五、研究人力表相呼應，例如研究人力表之姓名欄位得填待聘。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1.共    名學生參與計畫（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2.共    名女學生參與計畫（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1.共    名學生參與計畫（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2.共    名女學生參與計畫（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1.共    名學生參與計畫（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2.共    名女學生參與計畫（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2) 每案每年應至少完成1案產業實務專題報告、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或論文發表，並應至少有1名女學生（包括STEM領域及非STEM領域）參與。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1.完成   案產業實務專題報告、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或論文發表
2.共    名女學生參與（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1.完成   案產業實務專題報告、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或論文發表
2.共    名女學生參與（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1.完成   案產業實務專題報告、產學合作計畫成果或論文發表
2.共    名女學生參與（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3) 計畫研發成果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例如與企業之產學合作開發技術、提供研發技術協助、提供諮詢顧問如企業出題學生解題、提供企業檢驗測試、技術移轉等合作金額），合計達本部補助金額2分之1以上。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1.研發成果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累計達　  元以上
2.列點說明具體研發服務內容
	1.研發成果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累計達　  元以上

2.列點說明具體研發服務內容
	1.研發成果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累計達　  元以上

2.列點說明具體研發服務內容


(4) 學校及合作企業與高級中等學校合作辦理至少2場STEM領域相關教育合作交流活動或科研合作計畫案；參與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至少10人次。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1.完成   場STEM領域相關教育合作交流活動或科研合作計畫案
2.共    名高中學生參與（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1.完成   場STEM領域相關教育合作交流活動或科研合作計畫案
2.共    名高中學生參與（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1.完成   場STEM領域相關教育合作交流活動或科研合作計畫案
2.共    名高中學生參與（含STEM領域    名、非STEM領域    名）


(5) 其他自訂績效評估基準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例如：完成　  件具體且實際運用於合作企業或場域之關鍵技術或產品
	
	


（7） 其他：得提高本計畫執行成效之相關措施說明。
（填寫說明：例如，可執行性之商業規畫、計畫研發團隊之執行力、與相關經驗等）。
五、研究人力
	身分別
	姓名
	性別
	領域別
	最高學歷
	任職（就讀）學校/
單位/職稱
	專精領域
	主要經歷與成就
	參與本計畫工作項目之主要內容

	主持人
	
	
	□STEM領域
□非STEM領域
	
	
	
	
	

	協同

主持人
	
	
	□STEM領域
□非STEM領域
	
	
	
	
	

	博士班
學生
	
	
	□STEM領域
□非STEM領域
	
	
	
	
	

	碩士班
學生
	
	
	□STEM領域
□非STEM領域
	
	
	
	
	

	大學部
學生
	
	
	□STEM領域
□非STEM領域
	
	
	
	
	

	專任助理
	
	
	□STEM領域
□非STEM領域
	
	
	
	
	


（請自行增列）
註：參與計畫之學生(包括STEM領域及非STEM領域)，每案每年應至少8人，其中女學生至少為2人，且應為全職學生。
六、計畫主持人近3年經歷與實績說明
七、申請補助經費：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請分年編列）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人事費
	
	
	
	1. 聘任兼任計畫主持人__人、兼任協同主持人__人、專任行政助理__人（碩士__級__人及學士__級__人）、兼任行政助理__人，本計畫人員共__人。
2. 所編費用含薪資、法定保險費用、勞退金、年終獎金及其補充保費。
3. 補（捐）助款不得編列加班費及應休未休特別工資。
4. 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補（捐）助剩餘款不得流用。

	業務費
	
	
	
	1.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及工讀費、_____、______、______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費用。
2.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
3. 辦理業務所需    、       、
       、      、      。

	設備及投資
	
	
	
	1. 資訊軟硬體設備:   、       。
2. 網站開發建置費用:   、   、  。
3. 其他計畫設備費用:
       、     、      。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2%，計     元（上限為2萬5,000元）

	備註：
1、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2、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3、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4、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5、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6、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7、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8、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八、合作契約或合作意向書（上傳附件）

版本：11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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